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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臻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申请已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23〕2698 号文同意注册。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205 号〕），上交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支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下企

业平稳发行行业倡导建议》（以下简称“《倡导建议》”）、《上海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2023 年修订）》（上证发〔2023〕35 号）（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实施细则》”）、《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3 年修订）》（上证发〔2023〕36 号）（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

证协发〔2023〕18 号）（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则》”）以及《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

指引》（中证协发〔2023〕19 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网

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的规

定，保荐人（主承销商）针对永臻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战略配

售事宜进行核查，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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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发行人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3 年 9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87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23 年第 87 次审议会议，发

行人（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698 号），同意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四）发行人关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的审批 

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人员均已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永

臻资管计划”）已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二、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 5,931.41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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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23,725.6326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93.141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最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

行回拨。 

（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须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一）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

及实际需要，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系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金资

管永臻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1 亿股的， 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的规定，本次发行向 1 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进行配售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三）战略配售的参与规模 

永臻股份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永臻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即

593.1410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 14,552.70 万元。 

因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最终认购数量与

最终发行规模相关，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资产管理计划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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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

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本次共 1 名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93.1410 万股

（预计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符合《实施细则》中

对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得

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的要求。 

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HF58 

成立时间 2024 年 2 月 28 日 

备案时间 2024 年 3 月 6 日 

募集资金规模 14,580.00 万元 

认购金额上限 14,552.70 万元 

管理人 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实际支配主体 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永臻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实际缴款金额及比例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单位 职务 
实际缴款金

额（万元） 

资管计划

份额的持

有比例 

员工类别 

1 邵东芳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 10,000 68.59% 核心员工 

2 汪献利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总经理 
810 5.56% 

高级管理

人员 

3 佟晓丹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 
650 4.46% 

高级管理

人员 

4 汪飞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650 4.46% 

高级管理

人员 

5 毕丽娜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证券

事务代表 
590 4.05% 核心员工 

6 王君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制造运营平台总

监 
380 2.61%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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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全 
永臻科技（滁州）

有限公司 

制造运营平台总

监 
300 2.06% 核心员工 

8 费春玲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监事、 

制造运营平台总

监 

280 1.92% 核心员工 

9 王启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精益工艺品质平

台高级总监 
240 1.65% 核心员工 

10 邓国兆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营销管理平台高

级总监 
200 1.37% 核心员工 

11 李德琴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监事、 

综合资源平台高

级总监 

150 1.03% 核心员工 

12 王丹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供应链平台总监 110 0.75% 核心员工 

13 芦会峰 
永臻科技（芜湖）

有限公司 

制造运营平台总

监 
110 0.75% 核心员工 

14 姚波 
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财务金融平台经

理 
110 0.75% 核心员工 

合计 14,580 100.00%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2、永臻资管计划的募集资金规模和认购金额上限的差额用于支付管理费、托管费等相

关费用。 

3、最终获配金额和获配股数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4、永臻科技（芜湖）有限公司及永臻科技（滁州）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上

述参与人均与发行人或其全资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2、实际支配主体的认定 

“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为

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四、当事人及权利义务”之相

关约定，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因

此“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

体是管理人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并经核查，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人员均已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

同，均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 



 6 

永臻资管计划已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永臻资管计划的出资人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募集他人资金参与资

管计划，未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募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

方向。 

5、限售期限 

永臻资管计划承诺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永臻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6、相关承诺 

依据《实施细则》和《承销业务规则》，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签署《关

于通过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永臻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战略配

售事宜承诺函》，对《实施细则》和《承销业务规则》规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承

诺。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永臻资管计划管理人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签

署承诺函，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

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二）战略配售协议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网上

发行与网下发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

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对象签订的战略配售协议的内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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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三）合规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金资管永臻科技员

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符合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保荐人（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永臻资管计划符合本

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的配售资格；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

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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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俞  乐                   黎慧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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